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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配套措施方案 3-3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 

貳、目的 

  因應身心障礙學生之課業學習、生活輔導、就業轉銜等需求，規劃關於就學、就業、證照、

生活與休閒及體適能等輔導課程；激發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潛能，增進個人對獨立生活、家庭社會

和職業生活之適應，以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與服務。 

參、扶助對象 

一、 就讀本署所轄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特殊教育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各級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之相關障礙鑑定證明，且符合下列輔導項目之ㄧ者： 

(一) 就學輔導：如國英數輔導班。 

(二) 就業輔導：如園藝、美髮、清潔、手工藝、洗車……等。 

(三) 證照輔導：如中餐烹調、中式米麵食、烘焙食品、門市服務、電腦、機車駕照……等。 

(四) 生活與休閒輔導：如音樂、舞蹈、繪畫……等。 

(五) 體適能輔導：如羽球、滾球……等。 

※有關特殊需求課程相關內容，不得於本計畫申請開課。 

二、 扶助對象同一學期如已接受本補助或本署其他學習扶助者（例如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補助要點」辦理之輔導，以及原住民學生課業輔導等），

不得重複申請。 

三、 最近三年執行本計畫規定有重大違失事項，不得申請。 

四、 (一)第 1 學期：以舊生為主，新生於第 2 學期申請。惟各校可於原核定經費下彈性受理新生 

       參與課程。 

(二)第 2 學期：各年級皆可申請。 

肆、教學師資 

      各校應依前項扶助對象就以下符合資格及具備教育專業及熱忱人員中遴聘擔任之： 

一、 合格教師。 

二、 具乙級以上技術士專業證照或具該職種監評人員資格者。 

三、 其他具有特殊專長者。 

※附註：職員（含約聘僱）授課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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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原則 

一、 各校經書面調查符合資格之學生，應家長同意自願參加學習扶助且交通能自理者，參照相關

之規定規劃辦理。 

二、 各校依照教育階段別、類群科、受輔學生之特性及需求，研擬具體措施並落實執行。 

三、 每一班別基本開班人數為 5 人，逾 15 人始得開設第二班。 

四、 學習扶助時段應於課後實施（夜間課業輔導視各校實際需求安排時段），週數至多 16 週（特

殊教育學校週數至多 18 週），每班每週至多 4 節（不含用餐時段 1 小時）。 

五、 學習扶助時段為星期例假日者，週數至多 16 週（特殊教育學校週數至多 18 週），1 日至多 6

節（不含用餐時段 1 小時），惟總節數至多 66 節（特殊教育學校節數至多 72 節），以上視各

校實際需求安排時段。 

六、 學期中每位身心障礙學生各類扶助項目、課程限擇一參加。 

七、 學習扶助時段為暑期者，每週至多 20 節（不含用餐時段 1 小時），總節數最多不超過 80 節，

每位身心障礙學生暑期各類扶助項目亦限擇一參加（限特殊教育學校申請）。 

陸、實施期程 

一、 學期中平日課後班、假日班開班期程，開學日起，至結業式止。 

二、 暑期班辦理期程，依實際暑假起訖時間。（限特殊教育學校申請） 

柒、補助項目 

一、 鐘點費：每班每節新臺幣（以下同）550 元，每節授課時間以 50 分鐘計算。 

二、 材料費： 

(一) 就業輔導及證照輔導等班別為每班每節補助上限 200 元，另中餐烹調、烘焙食品類食物

製備等術科班別得每班每節補助上限 330 元，材料費申請以補助耗材為主。 

(二) 電腦或資訊證照班、機車證照考照、體適能輔導及生活與休閒輔導等，如需申請材料費，

則每班每節補助上限為 100 元。 

三、 雜支：以計畫總金額 8％為上限。 

四、申請班別若需鐘點人力協助，另補助鐘點費每節 183 元，5 人至 10 人補助 1 名，11 人以上補

助 2 名。(如遇鐘點人力費修正，依勞動基準法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 

捌、申請及核定 

一、 申請 

(一) 第 1 學期申請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習扶助計畫辦理期程自開學日起，至結業式止，請各校於 113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至 113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前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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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t.edu.tw)線上填寫申請計畫並將申請計畫(格式如附件 1)免備文逕以郵件方

式寄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 第 2 學期申請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習扶助計畫辦理期程自開學日起，至結業式止，請各校於 113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前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s://www.set.edu.tw)線上填寫申請計畫並將申請計畫(格式如附件 1)免備文逕以郵件方

式寄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 核定 

(一) 第 1 學期核定 

前項申請於 113 年 8 月審查核定通知各校，本署將視各年度預算審核補助。 

(二) 第 2 學期核定 

前項申請於 114 年 1 月審查核定通知各校，本署將視各年度預算審核補助。 

玖、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 本案經費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不得挪為他用。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依教育

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收支結算表請逕至本署網站(http://www.k12ea.gov.tw)─法令規章─單位（主計室）─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下載使用。 

三、 經費之使用及變更，未依相關規定辦理者，次年度本計畫之補助經費酌減補助額度。 

四、 經費收支結算表應於課程結束後二個月內報本署備查，辦理執行率未達 85％請繳回餘款，並

作為往後年度補助之依據。 

拾、督導與成果考核 

一、 為瞭解各校執行本計畫之情形，本署得不定期派員赴辦理學校實地訪視，以深入瞭解各校執

行情況及困難，並檢討策進未來辦理方式。 

二、 第 1 學期 

受補助單位應匯集成果，於學期辦理結束兩星期內，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s://www.set.edu.tw)完成線上填寫成果報告表(格式如附件 2)，因應個資法請下載可編輯檔

案，將學生名冊中，姓名的中間文字以「○」符號取代，並確認活動照片中的成員均同意登

載於成果內，且逐一核章後，將成果報告書，包含可編輯檔及核章後掃描檔案，以電子郵件

方式寄至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學扶計畫信箱 263nhss@gmail.com（主旨：113 學年度第 1 學

期○○學校學習扶助計畫成果報告）。 

三、 第 2 學期 

(一) 受補助單位應匯集成果，於學期辦理結束兩星期內，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s://www.set.edu.tw/
https://www.se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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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t.edu.tw)完成線上填寫成果報告表(格式如附件 2)，因應個資法請下載可編

輯檔案，將學生名冊中，姓名的中間文字以「○」符號取代，並確認活動照片中的成員

均同意登載於成果內，且逐一核章後，將成果報告書，包含可編輯檔及核章後掃描檔案，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學扶計畫信箱 263nhss@gmail.com（主旨：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學習扶助計畫成果報告）。 

(二)特殊教育學校若申請辦理暑期班者，則於辦理結束兩星期內，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s://www.set.edu.tw)完成線上填寫成果報告表(格式如附件 2)，因應個資法請下載可編

輯檔案，將學生名冊中，姓名的中間文字以「○」符號取代，並確認活動照片中的成員

均同意登載於成果內，且逐一核章後，將成果報告書，包含可編輯檔及核章後掃描檔案，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學扶計畫處信箱 263nhss@gmail.com（主旨：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學習扶助計畫成果報告）。 

四、 承辦學校從優敘獎以資鼓勵。 

拾壹、預期效益 

一、 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基本學習能力，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生涯發展，縮短學習成就落差，營造因

材施教、快樂學習的教育環境。 

二、 透過就業輔導課程加強就業準備，增進學生生活、學習、人際互動及職業適應能力。 

三、 有效訓練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技能，提高證照考取率，創造就業優勢，協助其自我實現。 

四、 加強身心障礙學生生活及適性輔導，增進自我正向感覺與社區適應能力。 

  

https://www.se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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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3 學年度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計畫網路申請表格 

※申請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計畫應「依序檢附下列四項表格」，請參閱如下。 

1. 經費總概算 

列印步驟如下：特教經費申請/扶助計畫/經費總概算/勾選合計欄位/批次列印 

 

產出表格如下： 

 

113 學年度上學期＿＿＿＿＿辦理學生學習扶助計畫經費總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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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扶助計畫人數統計表 

列印步驟如下：特教經費申請/扶助計畫/學生申請課程/列印申請人數/列印 

 

 

產出表格如下： 

 

113 學年度上學期＿＿＿＿＿參加扶助計畫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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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扶助課程規劃表 

列印步驟如下：特教經費申請/扶助計畫/扶助課程規劃/單選課程/瀏覽/列印（須逐一課程操作） 

 

 

產出表格如下： 

 

  



8 

 

4. 符合資格、自願且實際參加學生名冊 

列印步驟如下：特教經費申請/扶助計畫/學生申請課程/列印學生名冊/下載 Excel 

 

 

產出表格如下： 

 

113 學年度上學期＿＿＿＿＿暨符合資格、自願且實際參加學生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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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3 學年度＿＿學期＿＿＿＿＿＿學校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成果報告 

 

一、成果說明（內容不得低於 200 字） 

（一） 

 

二、符合資格、自願且實際參加學生 

（因應個資法，請將學生姓名的中間文字以「○」符號取代） 

序號 階段別 姓名 需求別 學習扶助班別 

1     

2     

3     

4     

5     

 

三、實際參加人數統計表 

學生數   備註 

合計    

 

四、學習扶助科別及節數統計表 

節數   備註 

合計    

 

五、檢討或建議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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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照片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七、經費執行 

經費補助金額：＿＿＿＿＿＿，支用＿＿＿＿＿＿元，結餘＿＿＿＿＿＿元。 

執行率＿＿＿＿＿＿% ○無須繳回 ○已繳回 ○尚未繳回 

 

八、學習成效 

需求別 － 學習扶助班別 / 

開班人數 
取得證照張數 相關具體成果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聯絡電話：     分機： 


